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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  

 

 

德师报(函)字(24)第 Q01303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上市公

司”)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 日、2023 年 3 月 28

日和 2024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2)第 P02601 号、德师报(审)字(23)第 P03348 号及德

师报(审)字(24)第 P02378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些财务报表的编制及公允列报是发行人管

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意见。我们的审计

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已于 2024 年 7 月 5 日(以下简称“审核通

过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2024 年第 3 次审议会议审核通过，并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49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3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以下简称“发行类第 3 号及第 7 号”)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后事项监

管要求，我们对发行人自审核通过日起至本说明签发日止期间的与上述财务报表有关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审核。及时向我们告知上述期间发行人是否发生了发行类第 3 号及第 7 号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会后事项监管要求中提及的重大事项是发行人管理层的

责任。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的审核是参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进行的。我们实施审核程序的目的仅限于

为了识别发行人是否存在就已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财务报表需作出适当调整或披露的重大事项

以及需提请上海证券交易所注意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重大事项，据此，我们的审核程序包括询问

发行人管理层、法务部及相关人员，查阅主承销商和律师出具的关于会后事项的承诺函、查阅律

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查阅发行人自审核通过日至本说明签发日止期间董事会记录等文件和管理

层编制的未经审计的重大交易和事项的会计记录，获取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名单，查看

最新法律、政策等。 

  



- 2 - 

基于我们执行以上的程序，我们作出如下说明： 

 

1、 我们审计了发行人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分别于2022年4月2日、

2023年3月28日和2024年3月20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2)第P02601号、德师报(审)字(23)第

P03348号及德师报(审)字(24)第P02378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 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法律

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本次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形出现。 

 

3、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 发行人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

称“上市公司半年报”)，发行人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0,714.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1.24%；2024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64.53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83.40%。 

 

5、 除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工作已经实施完成外，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

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7、 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

化。 

 

8、 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 自上交所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日(2024 年 7 月 5 日)起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签字注册会

计师、审阅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法律顾问北

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及其签字律师及评估机构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

签字资产评估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 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 

 

11、 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

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 没有发生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 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 除本次交易外，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 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 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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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 

 

18、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在境内

发行股票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19、 发行人将在批文有效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财务数据有效期内发行。 

 

20、 发行人在发行时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情形。 

 

21、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签署了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上述单位、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章、签名属实。 

 

22、 若从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日至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完成上市日期间，

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3、 除发行价格或发行底价、发行时间安排、关于发行方案历次反馈意见(如有)外，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在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内历次(如有)报送的发行方案一致。 

 

根据我们所执行的上述审核工作内容及结果，我们认为发行人自审核通过日至本说明签发日

止期间没有发生发行类第 3 号及第 7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

会后事项监管要求中提及有关需对发行人已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财务报表作出适当调整或披露

的重大事项以及需提请上海证券交易所注意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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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了上市公司半年报，上市公司半年报“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

主要财务指标之六、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披露的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如下，其中利润表

及现金流量表数据同比对比 2023 年上半年，资产负债表数据对比 2023 年末，以下数据除上年度

末数据外，其他均未经审计或审阅 ：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7,140,153.81 310,991,470.0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45,340.49 46,046,417.27 -8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247,362.59 23,460,732.75 -17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44,613.36 2,107,927.61 1,847.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7,732,678.94 2,889,231,057.28 -3.51 

总资产 3,484,290,649.14 3,265,682,459.56 6.69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6 -8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6 -84.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13 -17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1.79 减少 1.5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63 0.91 减少 1.54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8.63 20.91 增加 7.7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4.53 万元，同比减少 83.4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24.74 万元，同比减少 177.78%；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为 0.04 元/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10 元/股，同比分别减少

84.62%、176.9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计入管

理费用的折旧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等因素影响所致。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104.46 万元，同比增加 1,847.15%，主要系战

略性原材料备货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以及新收购的子公司耐数电子纳

入合并报表增加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金额。” 

 

本说明仅供发行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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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签

章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守清 

 

中国·上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赵海舟 

 

 

 

 

 

 签字注册会计师：沈月明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姝姝 

 

 

 

 

 

 年    月    日 


